
 
                         
   清城审批环表〔2026〕20号

关于《清远市井坑塘路（旅游大道至职教
二路）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清远市代建项目管理局：
你单位报批的《清远市井坑塘路（旅游大道至职教二路）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位于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新建2条城市道路，道路总长4651.28m，占地面积为171800.343㎡。主要建设内容为：（1）职教一路延伸路段（起点：E113°6′18.514″，N23°44′40.079″，终点：E113°6′32.716″，N23°44′40.773″，全长483.807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呈东西走向，标准断面宽度45m，设计时速60km/h，规划双向六车道；（2）井坑塘路（A线起点：E113°6′15.944″，N23°45′17.070″，终点：E113°6′57.867″，N23°44′19.089″,全长2294.943m；B线起点：E113°6′58.012″，N23°44′19.707″，终点：E113°6′27.554″，N23°43′35.077″，全长1872.53m），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呈南北走向，标准断面宽度36m，设计时速40km/h，规划双向六车道；（3）新建4座桥梁（文洞河1号桥、文洞河2号桥，跨越文洞河；BK0+925桥，跨越旧村山谷；井坑塘水库桥，跨越井坑塘水库）。以上城市道路建设内容均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等主体工程。
二、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认为，报告表编制较规范，内容较全面，环境概况、项目建设内容介绍较清楚，采用的评价技术方法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等有关规范的要求，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基本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
三、我局原则同意评估单位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在你单位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性质、规模、地点、拟采用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可行。项目建设和运营期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项目施工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的生活设施依托周边村镇的服务设施；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冲洗水经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等，不外排；雨期地表径流经排水沟引至沉砂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等，不外排。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路面径流水，排入路面雨水收集管网。
（二）做好项目施工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通过洒水、设置围挡、覆盖等措施抑尘，合理规范沥青铺设工作，降低沥青烟气的污染影响，施工期废气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bookmark: _GoBack]（三）施工期通过选用低噪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围蔽施工、设置移动声屏障等降噪措施，确保施工期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排放限值要求。运营期落实绿化带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集中堆放并定期清运至建设规划部门指定地点处理，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五）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按设计要求做好植被恢复、道路绿化、雨污分流、配套管网建设、接驳等工作。
四、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
五、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范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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